
时间：3月17日
地点：桐乡市法院

花300多万元买了新房，好不容易等到交付，却发

现配电房等公共设施就在自家房屋正下方。这下，开

心变成了糟心。

2018年底，李女士想给女儿买套房，考察了多个楼

盘，最终在某楼盘销售员的推荐下，认购了一套价值

300余万元的期房，并全额付清了房款。

2019年9月底，李女士满怀喜悦地前往办理收房手

续，结果却发现新房对应的地下层设计了配电房、生活

泵房、弱电机房、风机房等设施，顿时觉得难以接受。

李女士认为这会影响日常生活，多次上门和开发

商交涉退房事宜，但开发商以合同已告知、不影响居住

使用等理由拒绝退房。

于是，李女士将开发商起诉到桐乡市法院，要求撤

销购房合同。

“李女士顾虑的这些设施，不会影响居住使用，也

没损害她的合法权益，所以没有告知的义务。而且，购

房合同中也告知了小区内有配电房的相关事实。”庭审

中，开发商这样答辩。

法院调查确认，李女士在购房前就提出房子要远

离配电房等设施，但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

书只是笼统载明“本项目内有配电房”“小区设有配电

房、开闭所、物业管理用房，可能有噪音、辐射等影响”，

开发商没有在合同中或者以其他方式向李女士披露该

房屋地下设置了配电房等多处配套设施，显然没有履

行告知义务，导致李女士错误地认为此房环境好，进而

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使其购房目的和需求不能完

全实现。

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的诉请。一审宣判

后，开发商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买新房“送”配电房，能不能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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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3月15日
地点：三门县法院

“他明知道我喝了酒，还把车借给我，他也是有责

任的！”

“你当时只说是参观下发个朋友圈，我又不知你要

开出去。”

……

庭审现场，昔日的好友争得不可开交。

今年1月，三门的陈某花145万元买了一辆二手宾

利轿车。提车当晚，陈某非常兴奋，特地约了朋友吃饭

庆祝，顺便展示下自己的百万豪车。

大家都喝得酣畅淋漓之时，陈某的好友郑某提出

想参观下宾利车的内饰，拍些照片发个朋友圈。陈某

爽快地掏出车钥匙给了郑某。郑某拉上徐某，兴冲冲

地去了。

郑某坐进驾驶室，不禁心痒，对坐在副驾驶室的徐

某说：“这么好的车，我带你出去兜兜风。”“你喝了酒，

没事吧？”徐某问。“没喝多少，没事！”郑某一脚油门就

载着徐某开了出去。

趁着酒劲，又想试试豪车的性能，郑某急踩油门。

开了几分钟，忽遇转弯，郑某猛打方向盘，加上车速过

快、夜间视线不好，撞上了山体，车辆仰翻后严重损毁，

郑某与徐某也都受了点伤。

后经认定，郑某承担这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4S店初步预估，车辆维修费用要80万元左右。因郑某

属酒后驾车，所以损失不在保险理赔范围内。陈某与

郑某、徐某就车辆维修及赔偿事宜进行了多次协商。

郑某知道是自己闯了祸，也想尽力赔偿陈某的损失，但

80万元维修费实在无力承担。陈某无奈，将郑某与徐

某诉至法院。

考虑到当事双方的关系，法庭组织了调解。最终，看

在昔日好友情面，当事人签订了调解协议，“由郑某赔偿

47万元，徐某赔偿5万元，宾利汽车由陈某自行维修”。

此外，郑某涉嫌酒驾，另案处理中。

时间：3月17日
地点：玉环市法院

“她怎么可以在朋友圈直接贴出我孩子的照片？

实在欺人太甚！”夏夏（化名）没想到，自己年仅5岁的女

儿竟会遭受“朋友圈霸凌”，在玉环这个小城市，此事给

全家人都带来了深深困扰。

事情还要从去年圣诞节讲起。那天晚上，夏夏的

女儿小夏参加了一场某教育机构组织的读绘本活动，

现场共有约50个小朋友。家长和老师还为小朋友准备

了圣诞礼物，装在礼品袋里，由工作人员分发，每个小

朋友一份。

活动结束后，小夏的同桌小秋发现自己的礼品袋

不见了，便告诉了妈妈秋秋（化名）。工作人员马上调

了监控查看，还让仍在现场的小朋友帮忙找一下，但并

无发现。

不久，夏夏发现小夏多了一个礼品袋，便拿回活动

地点交给了秋秋。“当时她也没说什么，拿了东西就走

了，我觉得这纯粹就是小朋友之间一场误会嘛。”夏夏

回想起当时的情况。

显然，秋秋并不认为这是一场误会，十几分钟后，

她在自己的朋友圈连发了8条内容，其中不仅有小夏的

照片，还有一些颇有针对性的言辞，如“曝光这个孩子

跟家长，偷了我孩子的圣诞东西不交出来”“明着欺负

人，纵容孩子偷东西，不配做老师和家长”等。同时，秋

秋在绘本交流的微信群中也发表了类似言论。

“玉环才多大？她把我孩子照片一发，还说她是

‘小偷’，亲戚朋友都来问我这件事，影响太坏了！”夏夏

希望秋秋能够删除朋友圈内容，消除影响，却遭到了对

方的拒绝。无奈之下，夏夏以小夏为原告，将秋秋起诉

至玉环市法院，要求其删除原先发布的照片及不当言

论，澄清事实、赔礼道歉。

法官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调解，在还原事实的基础

上，向秋秋普及了民法典中人格权编的相关内容。最

终，当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秋秋需在微信朋友圈

发布道歉文2次（间隔5天时间），发布后24小时内不得

发布其他内容，不得屏蔽他人，且在1周内不得删除。

“护子心切”怒发朋友圈 法院：道歉！

时间：3月18日
地点：台州黄岩区法院

“我手头比较紧，看小朱是个老实人，也不太懂手机操

作，就想着转走他的钱应该不会被发现。”法庭上，被告人

叶某这样说。

小朱是叶某的同事，叶某借口帮小朱下载APP，却把

小朱的钱往自己微信上转。为洗脱嫌疑，叶某还陪着小朱

一起到派出所报案。叶某自以为这波操作天衣无缝，没想

到立马就被警察识破了。

叶某和小朱除了是同事，私交也不错，因此合租了一

套房子。前段时间，小朱因为不熟悉手机操作，向叶某求

助了几次。手头拮据的叶某却由此产生了歹念。

之后的一天，叶某趁着小朱在厨房吃饭，偷偷将他放

在卧室充电的手机恢复出厂设置。小朱吃完饭发现手

机里的很多 APP 都没了，赶紧找叶某帮忙。借着帮小

朱重新下载 APP 的名义，叶某套出了小朱的手机支付

密码等信息，从小朱的微信转了 7200 元到自己的微信

账户。

叶某还做戏做全套，完成转账后，他特地提醒小朱：

“你是不是玩了什么不好的软件，导致你的钱被骗走了？你

赶紧去银行看看，你卡里还有多少钱？”然后，他还开车送

小朱去银行查账，并建议报警。

到了派出所，民警一查，就发现了猫腻所在。叶某慌

了：“我还以为不会被发现，没想到你们一下就看出来了，

我愿意把钱都退回给小朱。”

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叶某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

并处罚金3000元。

酒后一脚油门车损80万元，好友翻脸

戏精附体，做戏做到派出所去了


